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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报告期内，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工申贝 600843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工B股 900924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学廷 沈立杰 

电话 021-68407392 021-68407700、68407515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1566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1566号 

电子信箱 zhaoxt@sgsbgroup.com shenlj@sgsbgroup.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4,638,406,372.60 4,474,294,619.36 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31,187,990.52 2,310,932,390.36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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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600,995.03 -107,010,991.19   

营业收入 1,450,163,451.02 1,621,983,029.80 -1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482,459.26 70,652,950.10 -7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5,648,127.92 43,728,412.11 -41.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851 3.1427 减少2.2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73 0.1288 -71.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73 0.1288 -71.04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0,17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上海浦科飞人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0.94 60,000,000 0 质押 60,000,000 

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 8.27 45,395,358 0 无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4.05 22,200,000 0 无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2.00 10,968,033 0 无   

SCBHK A/C KG 

INVESTMENTS ASIA 

LIMITED 

境外法

人 

1.51 8,296,212 0 无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1.05 5,752,878 0 无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87 4,770,654 0 无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未知 0.76 4,142,802 0 无   

ISHARES CORE MSCI 

EMERGING MARKETS 

ETF 

未知 0.71 3,909,560 0 无   

VANGUARD EMERGING 未知 0.64 3,515,513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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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浦科飞人投资有限公司是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其中上海浦东科

技投资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本公司 789,457 股 A 股股份，

浦科飞人持有本公司 60,000,000 股 A 股股份。长城国融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面对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与新冠肺炎疫情突发的不利影响，公司坚持“降本增效、

现金为王、精准研发、适度投资”的经营方针，继续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积极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5 亿元，同比下降 10.59%，其中缝制及智能制造设备收入同比

下降 9.75%、物流服务收入同比下降 19.4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0.53 亿元，同比下降

44.1%，主要系公司受疫情影响和汽车行业下滑导致公司销售收入同比下降，公司主要利润来源

的中厚料机毛利同比减少及上年同期处置 STOLL 公司股权收益以及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同比下降等综合影响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积极筹划再融资，聚焦主业长远发展 

2020 年上半年，为加强中国制造的研发实力及营销网络的覆盖能力，同时进一步增强国内生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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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生产能力，公司启动 A 股股票非公开发行工作，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10 亿元投资上海研发及

营销中心建设和张家港生产基地技改，用于研发及生产碳纤维复合材料结构件制造工艺装备、3D

缝纫机器人、可编程自动花样缝纫机以及以高速滤袋制造系统和热熔机等高端特种缝制装备为代

表的产业纺织品自动缝制设备，同时结合公司在柔性材料加工积累的经验，将应用于汽车领域的

智能制造自动工作站与集成系统向刚性材料工艺装备领域拓展，发展智慧物流系统和机电控制系

统等工控自动化装备，为未来实现智慧缝制工厂/车间的广泛应用奠定基础。 

 

（二）坚持精准研发，推进产品结构调整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技术引领，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传统产品

市场需求疲软、行业竞争加剧的严峻环境，公司坚持精准研发的策略，积极推进产品结构的调整。

同时，公司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时刻关注市场需求变化，深入挖掘市场潜力，及时推出适销

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2020 年上半年，公司旗下上工富怡及时应对市

场需求变化，通过自身技术攻关和精准研发，积极组织研发生产医用口罩机生产线并提供配套技

术服务，满足市场需求。百福公司也通过研发和技术创新，生产用于防护服生产的可编程热风及

超声波焊接机在同类产品中具有较高性能，受到客户好评，供不应求。DA 公司和 KSL 分公司还

积极组织力量开发自动口罩机，下半年将推向市场，适应西方国家市场对防疫物资生产设备的需

求。 

 

（三）稳步推进智能制造基地建设，提升智能制造水平和产能 

2020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推动“德国制造”和“中国制造”的融合发展，稳步推进智能制造基地的建

设，努力提高产能。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德国 Bensheim 研发试制基地的建设并顺利启用，中国

台州智能制造基地建设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正在收尾过程中，预计 2020 年下半年正式启用。智能

制造基地的建设投产，将为公司的主业发展巩固基础。 

 

（四）应对新冠疫情危机，坚持“现金为王”、严格控制成本费用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为了保证充足的流动资本，确保公司的各项经营

活动正常运转，公司坚持“现金为王”，大力回笼应收账款，严格控制成本费用，并加强采购管理，

进一步降低采购成本。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0.77 亿元，同比增加 1.84

亿元；公司期间费用为 3.03 亿元，同比减少 0.53 亿元，同比下降 14.90%。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已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的预收款项

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预收账款：减少 43,527,472.24 元。 

合同负债：增加 43,527,472.2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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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

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

不予调整。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

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

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